威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反馈意见（序号33）销号确认表

填报单位（盖章）：威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时间：2022年10月27日

	反馈问题
	省问题33：山东省车用燃油质量长期得不到保障，不但成为全省大气污染防治的短板和薄弱环节，也对周边地区带来不良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明确，禁止向汽车和摩托车销售普通柴油以及其他非机动车用燃料。但是，原省工商局、原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等部门相互推诿，监管严重缺位，全省炼化企业违法向物流运输企业销售普通柴油或高硫分燃油的问题突出。督察组现场抽查3个地市4家炼化企业，发现这些企业将普通柴油或高硫分燃油违法售给物流企业。2018年以来，东营齐润化工有限公司将3万余吨硫含量近2000毫克/千克的常压柴油，垦利石化有限公司将3万余吨硫含量2000-3000毫克/千克的燃料油，出售给物流运输企业和加油站，最高超标达300倍。第一轮督察以来，山东汇丰石化集团有限公司将40余万吨国V普通柴油销往多家物流运输企业，中国化工集团昌邑石化有限公司将6万余吨国Ⅳ和国Ⅴ普通柴油销售给物流运输企业。特别是昌邑石化有限公司在现场检查时，拒绝配合，不提供相关台账，并临时编造虚假记录。此外，违法生产销售不合格调和油的问题也未得到有效遏制。非法调和油一般通过非法加油点、流动加油车等渠道流入市场。2017年以来，山东省各地市共打击取缔非法加油点近2000起，但对上游非法调和油生产企业打击力度不够，甚至在督察期间媒体曝光有关问题后，仍不够重视，仅东营市迅速查处了违法企业，其他地市推进不力。根据东营市查处情况，该市福德化工有限公司、腾越化工有限公司和宇政工贸有限公司就已非法生产销售数千吨调和油，涉案调和油硫含量超标4倍到15倍不等，福德化工有限公司调和油铅含量超标4倍，成为机动车污染的重要原因。

我市情况：目前，我市无成品油生产企业，油品经营单位共有365家，近年始终按全覆盖原则实施流通领域成品油质量抽检，合格率97%以上。

	整改目标
	加强成品油生产和流通环节油品质量监管，严厉打击非法调和油生产和销售行为，确保全市范围内成品油经营企业进销合格成品油。

	整改措施


	市发改委高度重视油品供应保障工作，认真贯彻落实省发改委工作要求，定期调度成品油库存情况，成品油库存能够保障全市成品油需求。加强调度预警机制，每周调度中石化威海公司、中石油威海公司、大威石油以及威洋油库等一批成品油企业存量情况，每月对油储存、供应情况进行分析研判。

	整改任务 完成情况
	市发改委高度重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反馈问题，第一时间安排部署，迅速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问题督战督办和整改工作。整改情况如下：

一是强化组织领导，积极部署落实。威海市没有地炼企业和成品油生产企业，市发改委主要是做好成品油供应保障工作，定期调度成品油库存情况。按照省发改委要求，做好成品油产供储销调度情况。按照威海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威海市自备油罐及装置（设施）专项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要求做好相关工作，调度热电企业自备油罐情况，报市安委会。根据威海市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第七督战队会议纪要工作职责和工作要求，制定市发改委2022年度督导工作检查计划，明确督战对象、重点、方式。按工作计划到经区督导检查，持续开展督战工作。

二是建立调度机制，保障成品油供应。市发改委通过定期调度成品油库存情况，做好油品供应保障。建立了中石化、中石油、威洋油库等一批重点企业“日、周、月”直报调度机制，重要关键时间节点，每日调度成品油库存情况，平时每周调度成品油库存情况，确保第一时间掌握库存动态，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从目前调度情况看，按照去年日平均使用量计算，我市成品油可用天数达到40天以上。
三是开展联合检查，确保工作到位。在督察整改工作中，市发改委始终坚持部门联动，齐抓共管，合力攻坚，2021年7月以来定期联合经区第七督战队共同推进“自流黑”专项整治工作。对督导场所是否有营业执照，油品品类，是否建立进购、加油台账，油品是否有检验报告等逐条检查，对检查出的问题及时上报市第七督战队办公室，并督导经区第七督战队整改到位。  
通过建立调度机制，定期开展联合检查，目前已完成市发改委职能范围内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反馈第33个问题整改工作。


